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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印发规范房屋建筑和市政工程主体结构分
部工程验收监督的通知

各建设、施工、监理、勘察、设计单位：

为更好地规范我县房屋建筑和市政工程主体结构分部工程

的组织和验收，强化参建各方责任主体的质量行为，根据《房屋

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质量监督管理规定》、《建筑工程施工

质量验收统一标准》、《混凝土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》等

有关规定，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:

一、验收具备条件

1、工程实体模板已拆除，子分部工程已完成；

2、施工过程中出现的各类质量问题已处理；

3、有完整的质量控制资料。

二、验收申请程序

1、由总监理工程师（建设单位项目负责人）组织，施工单

位技术、质量部门负责人、项目负责人和项目技术负责人，以及

设计单位工程项目负责人参加验收。

2、主体结构工程验收前 3 日，由建设单位填写主体结构分

部工程验收通知书（纳入项目监督档案），附主体结构分部工程

验收组主要成员名单、施工自评报告及监理评估报告，书面通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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属地工程质量监督机构。（见附件 1）

三、现场备查资料

1、各种原材料出厂质量证明文件和复试报告；

2、钢筋接头试验检验报告；

3、混凝土试件强度检验报告（标养、同条件)）；

4、混凝土试块强度检验评定表；

5、钢筋保护层厚度检验报告；

6、钢结构工程的相关检测报告、施工记录；

7、现浇结构结构位置及尺寸偏差检验记录；

8、混凝土结构外观缺陷记录、技术处理方案及处理隐蔽记

录；

9、质量事故（问题）的处理记录或整改报告；

10、 隐蔽验收记录、沉降观测记录；

11、 监理日记、旁站记录和监理通知单；

四、从严验收监管

1、落实企业验收主体责任。市、县各工程质量监督机构应

按现行国家有关规范要求,切实加强主体结构分部工程验收的监

督管理,将项目各责任主体负责人的验收评价作为监督检查的重

要内容，并如实填写黄山市房屋建筑和市政工程主体结构验收监

督记录表（见附件 2），纳入项目监督档案。

2、严格主体结构验收监督。在监督过程中，将实行“一票否

决”制，一旦发现有存在清单（见附件 3）内问题的工程，责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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改正，待问题整改完毕后重新组织验收。涉及违法违规行为的工

程，将对责任单位采取约谈预警、记不良行为记录及移交行政处

罚等措施。

附件:

1.主体结构分部工程验收通知书

2.黄山市房屋建筑和市政工程主体结构验收监督记录表

3.黄山市房屋建筑和市政工程主体结构分部验收“一票否决

制”清单

歙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

2022 年 5 月 8 日


